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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
前沿交叉科学与生物医学研究所项目
申  请  书
（2026年度）

项目类别：源头创新类项目
申请方向：请根据指南研究方向填写，正式填写请删除红字注释
例：（一）肿瘤细胞命运决定与微环境感知的机制解析及靶向干预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E-mail：
依托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填表日期：20   年   月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制
二〇二六年六月

项目基本信息
	申请人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19  年  月

	
	学  位
	
	职称
	
	所在单位
	科大生医部

	
	主要研究领域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国自然
申请代码
	

	
	申请经费
	

	
	研究期限
	2026年9月-2029年8月

	关键词（不超过5个）
	

	中文摘要（限400字以内）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前沿交叉科学与生物医学研究所项目申请书（20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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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33704573][bookmark: _Hlk233704956][bookmark: _Hlk233704969][bookmark: _Hlk233704489]主要参与人员
	编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位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总人数统计
	总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其他

	
	
	
	
	
	
	
	


备注：负责人需为生医部校本部的实验室负责人，团队成员中必须有1名大健康研究院研究人员，学生参与者只列出人数。

项目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

	（1）
	1、直接费用
	

	（2）
	1.1设备费
	

	（3）
	其中：设备购置费
	

	（4）
	1.2业务费
	

	（5）
	1.3劳务费
	

	（6）
	2、间接费用
	

	（7）
	总经费
	


注：1、（1）=（2）+（4）+（5）
2、（7）=（1）+（6）
3、当前总经费金额为直接+间接；可预算间接经费（直接经费去除设备费的20%以内），间接=（总经费-设备费）/6
4、本项目经费不外拨。
5、如有其他来源资金，请在此列明。
	资金来源（合作资助企业名称）
	计划资助金额

	
	





预算说明书
请按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源头创新和领域拓展专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要求，按照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实事求是编制项目预算。填报时，每个科目应结合科研任务按支出用途进行基本测算说明。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填报时，应对设备费支出的必要性和测算的合理性等内容进行说明。单价大于50万元（含50万元）的设备需补充说明设备的主要性能指标、主要技术参数等内容;单价小于50万元的设备仅需按照设备购置费、试制改造费和租赁使用费分类进行说明即可。）

2、业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填报时，应按照支出大类进行基本测算说明。）

3、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填报时，应综合考量劳务费支出对象所承担研究任务的必要性、投入本项目的工作时长、费用标准的合理性等因素，按照人员类别进行基本测算说明。专家咨询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报告正文
（一）立项依据
（为什么要开展此项研究，研究的科学技术价值如何）
请首先明确说明本项目申请对应指南中的研究方向，以及对解决本方向研究内容核心科学问题、实现本方向科学目标的贡献。

（二）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四）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五）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

（六）研究基础与可行性分析（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研究风险的应对措施等）；

（七）同领域类似成果的应用和专利现状及本研究成果的预期应用和专利布局方向。


附绩效目标表
	指标类别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合计

	以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文章数量
	
	
	
	

	申请发明专利（项）
	
	
	
	

	授权发明专利（项）
	
	
	
	

	争取省部级、国家级项目（项）
	
	
	
	

	新增横向科技合作项目（项）
	
	
	
	

	争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项）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个）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个）
	
	
	
	

	完成临床前药效/安全性验证模型 /候选化合物（套/个）
	
	
	
	

	开展临床探索研究（Ⅰ/Ⅱ 期预临床、小样本临床验证）（项）
	
	
	
	

	搭建专项生物样本库/研究数据库 /标准化实验平台（套）
	
	
	
	

	自主研发标志性新产品（原型）/健康产品/智能设备样机等（套/个）
	
	
	
	

	签订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合同（份）
	
	
	
	

	牵头或参与制定诊疗方案/临床指南/行业或团体标准（个）
	
	
	
	

	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医疗器械注册证/新药证书（个）
	
	
	
	

	新孵化企业数量（个）
	
	
	
	



申请人个人简历
【姓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职称】
1、教育经历（从大学本科开始，按时间倒序排序）
例如: 1991-09至1995-06, 北京大学, 医学部生物化学系, 博士
2、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按时间倒序排序）
(1) 2003-07至现在, 中山大学, 高分子化学系, 副教授
(2) 2003-07 至现在, 中山大学, 高分子化学系, 博士后, 导师: ×××
3、近三年主持或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情况（按时间倒序排序）。
例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面上项目, 21773999, ××××××, 2018-01至2021-12,30万元, 在研, 主持
4、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情况（投稿阶段的论文不要列出；对期刊论文：应按照论文发表时作者顺序列出全部作者姓名、论文题目、期刊名称、发表年代、卷（期）及起止页码（摘要论文请加以说明）；并对申请人署名情况进行标注：包括：①作者署名按姓氏排序；②唯一第一作者；③共同第一作者；④唯一通讯作者；⑤共同通讯作者；⑥其他情况）
按照以下顺序列出：
（一）、代表性论著（包括论文与专著，合计5项以内，请在论文末附上论文访问链接）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包括专利、会议特邀报告等其他成果和学术奖励，请勿在此处再列论文和专著；合计10项以内）

5、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若涉及生命科学伦理问题，需提供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出具的审批件作为材料附件。



项目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项目申报指南及相关管理要求，确认本申请书内容真实、准确，且项目核心研究内容没有与正在执行或处于评审阶段的国家、省市科技计划支持、企业委托或其他校级项目内容重复。
如果获得资助，我将严格按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源头创新和领域拓展专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认真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积极组织开展研究工作，合理安排研究经费，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并接受检查。相关成果将按规定进行单位署名标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前沿交叉科学与生物医学研究所，英文为：Center for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and Biomedicine of IHM, Division of Life Sciences and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若申请书内容失实或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违反《管理办法》的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项目申请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审核意见
	
□推荐立项     □不推荐立项                                 
               单位负责人：
                                 20    年    月    日


大健康研究院审核意见
	
□同意立项     □不同意立项
                                 
               单位负责人：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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